附4          校特等奖学金评审表

	学生姓名
	
	性别
	
	民族
	
	职务
	

	所在学部
	
	专业班级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
	

	学生基
本情况
	                            辅导员签字：

                                              年   月   日

	学部意见


	                    领导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学生工作

处审查
	

	校资助领导小组意见

	


附5                  校励志奖学金评审表

	学生姓名
	
	性别
	
	民族
	
	职务
	

	所在学部
	
	专业班级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
	

	学生基
本情况
	                            辅导员签字：

                                              年   月   日

	学部意见


	                    领导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学生工作

处审查
	

	校资助领导小组意见

	


附6                     校助学金申请表
	本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学号
	
	
	入学时间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院系
	
	专业（班级）
	

	家庭经济情况
	家庭户口
	A、城镇      B、 农村
	家庭人口总数
	

	
	家庭月总收入
	
	人均月收入
	
	收入来源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家庭成员情况
	姓名
	年龄
	与本人关系
	工作或学习单位

	
	
	
	
	

	
	
	
	
	

	
	
	
	
	

	
	
	
	
	

	
	
	
	
	

	申请理由：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院系意见

年  月  日

(院系盖章)
	学校资助机构意见

年  月  日

(学校资助机构盖章)
	学校意见：

年  月  日

(学校盖章)


附1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特等奖学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鼓励学生勤奋学习，发奋成才，激励先进，鞭策后进，促进良好学风、校风的形成，参照国家奖学金有关政策并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特等奖学金认定只限于计划外学生。

第三条 特等奖学金每学年评定一次。

   第四条 对获得特等奖学金者学校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

   第五条 特等奖学金获得者应具备的条件

    １、已取得本校学籍一年以上的计划外学生；

２、在校期间表现突出、成绩优异、道德品质优良，且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的学生；
3、获得本年度学校一等奖学金。
4、身体健康，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第六条 特等奖学金金额为8000元。

第七条 特等奖学金的奖励比例为在校二年级以上学生的千分之一。

第八条 特等奖学金的发放

    １、奖学金的评定在每年11月份进行，１2月份颁发。

    ２、学部确定特等奖学金名单后，统一填报《特等奖学金发放审批表》，并在学部予以张榜公示。

    3、学生工作处对获奖学生各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审查。

    4、校务委员会对获奖学生进行审批。

    5、特等奖学金原则上不向学生发放现金，校务委员会审批后，由学生工作处制作统一的表格交校财务处，作为冲抵学费的依据，同时向获奖学生的家长寄发贺信和喜报，并说明特等奖学金用途。
附2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励志奖学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鼓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自强不息、勤奋学习，发奋成才，促进良好学风、校风的形成，参照国家励志奖学金有关政策并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校励志奖学金只在计划外学生中认定。

    第三条 励志奖学金每学年评定一次。

    第四条 励志奖学金获得者应具备的条件

    １、已取得本校学籍一年以上的计划外学生；

２、在校期间表现突出、成绩优异、道德品质优良，且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的学生
３、生活俭朴，已被认定为本年度经济困难学生；
４、获得本年度学校奖学金。

5、身体健康，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第五条 励志奖学金金额为5000元。

    第六条 励志奖学金奖励比例为在校二年级以上学生的1%。    
第七条 励志奖学金的发放

    １、奖学金的评定在每年11月份进行，１2月份颁发。

    ２、学部确定励志奖学金名单后，统一填报《励志奖学金发放审批表》，并在学部予以张榜公示。
    3、学生工作处对获奖学生各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审查。

    4、校务委员会对获奖学生进行审批。

    5、励志奖学金原则上不向学生发放现金，校务委员会审批后，由学生工作处制作统一的表格交校财务处，作为冲抵学费的依据，同时向获奖学生的家长寄发贺信和喜报，并说明励志奖学金用途。同时获得学校奖学金和励志奖学金的同学，按照高额、不重复发放的原则，只发放励志奖学金。
附3        国家助学金、学校助学金实施办法

为做好国家助学金和学校助学金认定工作，确保公开、公平、公正地分配资助资源，依据国家和省有关助学金管理办法，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认定办法。

1、 对象要求

1、本学年度已被学校认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含三个等级），国家助学金只限于计划内学生；

2、本学年度无任何违纪现象和不及格科目。

二、助学金额及比例
1、国家助学金分为三个等级：一等3000元，二等2000元，三等1000元，三个等级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

2、学校助学金分计内学生和计外学生两种情况。

（1）计内学生已享受国家助学金，但考虑到部分学生经济压力过大，学校助学金对于已享受一等国家助学金的同学再补助1000元；

（2）为使计划外学生感受到学校的关怀，享受同等待遇，学校对于计外学生亦设立与国家助学金模式相同的助学金，金额为：一等4000元、二等2000元、三等1000元，三个等级各占三个之一，但总资助比例控制在全体计外学生的6%以内。

三、认定标准

原则上国家助学金一、二、三等分别对应于经济困难学生认定中特别困难、困难、一般困难三档。

四、认定程序

1、学生工作处根据省教育主管部门下发的国家助学金指标，根据人数

比例向各学部发布获资助名额，在人数计算上，采取向本科学生适度倾斜的原则，即本科生人数(折合数)=实际人数*1.3。

2、各学部根据本部门名额数分配好每个班级的指标数，在人数计算上同样采取向本科生倾斜的上述原则。

3、班级和学部进行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在学部认定名单无异议后根据学校下达的助学金指标按照对应关系确定各等级助学金人数及名单，并将结果在本学部范围内予以公示。

4、学部将名单报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管理机构，经审核无误后报学校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批。

5、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后，将名单报省教育主管部门备案。

五、发放

对于已经交清学校所有学费的获资助同学，学校按月发放，未交清学费的同学抵学费。

六、工作要求

辅导员为班级认定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学部学生工作领导为学部认定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切实履行工作职责，确保认定工作公开、公平、公正。
